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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性能混凝土中小跨径装配式梁桥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为规范超高性能混凝土中小跨径装配式组合梁桥设计与施工，统一质量检验标准，按照

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耐久适用、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与市政超高性能混凝土中小跨径装配式组合梁桥上部结构与下部结

构的设计、施工及质量检验。

超高性能混凝土中小跨径装配式组合梁桥的设计、施工、检验与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陕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714-2015 桥梁用结构钢

GB/T 1499.1-2017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2018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591-201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5224-202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017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31387 活性粉末混凝土

GB/T50010-2010（2024版）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HG/T 5176-2017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

JG/T 565 工厂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管理标准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T 695 混凝土桥梁结构表面涂层防腐技术条件

JT/T 722-2023 公路桥梁钢结构防腐涂装技术条件

JTG/T 2231-01-2020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JTG 3362-2018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420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54 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施工技术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DBJ/T 15-244-2022 装配式超高性能混凝土市政桥梁结构技术规程

T/CCES 27-2021 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技术规程

T/CECS 728-2020 装配式城市桥梁工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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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高性能混凝土

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和使用对混凝土性能特定要求为总体目标，选用优质常规原材料，

合理掺加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采用较低水胶比并优化配合比，通过预拌和绿色生产方式以

及严格的施工措施，制成具有优异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混凝土。

3.2

超高性能混凝土

由水泥、超高性能混凝土剂、集料、钢纤维和外加剂等材料或由上述材料制成的干混料

加水拌和，经凝结硬化后形成的一种具有超高强度、超高韧性和超高耐久性的水泥基复合材

料，简称UHPC。
3.3

超高性能混凝土剂

由膨胀组分、矿物掺合料以及其他微纳米功能性材料等混合而成，可与工程所在地的地

材试配，配置出满足工程使用要求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地材适应性。

3.4

工形组合梁

由预制工形梁与现浇钢筋混凝土桥面板组合而成，共同受力的梁。

3.5

湿连接

混凝土构件的预制节段之间采用现浇混凝土连接的节点。

3.6

干连接

混凝土构件的预制节段之间只采用焊接或机械连接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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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和缩略语

4.1 材料性能相关符号

cu,kf ——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cd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k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
f,d[ ]f —— 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疲劳名义弯拉应力容许值；

fkf ——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折强度标准值；

pd pdf f 、 ——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pd,i pd,if f 、 —— 纵向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sd sdf f 、 —— 纵向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skf —— 箍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svf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td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4.2 作用和作用效应相关符号

uM —— 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

y0M —— 墩底截面初始屈服弯矩；

cV —— 构件斜截面上超高性能混凝土基体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0V —— 墩底剪力设计值；

c0sV —— 下部预制构件连接节点位置实心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dV —— 基本组合剪力设计值；

fV —— 构件斜截面上纤维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1 dGV —— 第一阶段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层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2 dGV —— 第二阶段桥面系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2QdV —— 第二阶段可变作用组合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pV —— 构件斜截面上预应力弯起钢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sV —— 构件斜截面上抗剪钢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V ——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f
ct,maxσ —— 疲劳验算时混凝土截面受拉区边缘纤维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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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σ —— 纤维增强截面的残余抗拉强度；

kcσ —— 由作用标准值产生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pσ —— 由作用标准值产生的纵向预应力钢筋应力；

peσ —— 放张时预应力的有效预应力值；

p,i0σ  —— 截面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

应力钢筋的应力；

p,i0iσ  —— 第 i 层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

中的应力；

ptσ —— 由预加力产生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拉应力；

si piσ σ、 —— 第 i 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4.3 几何参数有关符号

a—— 构件受拉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a—— 构件受压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fvA —— 纤维作用面积；

p,iA —— 斜截面内弯起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p,i p,iA A、 ——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s p,ia a、 —— 受拉区普通钢筋合力点、体内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s p,ia a 、 —— 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体内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s sA A、 ——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svA —— 同一截面内箍筋的总截面面积；

fb—— 工形组合梁截面受压区的翼缘宽度；

H —— 悬臂墩的高度或塑性铰截面到反弯点的距离；

2H —— 墩柱随桩基预制部分高度；

0h —— 截面有效高度；

fh—— 工形组合梁截面受压翼缘厚度；

pL —— 等效塑性铰长度；

p1L —— 根据纵向钢筋确定的等效塑性铰长度；

p2L —— 根据截面尺寸确定的等效塑性铰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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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x—— 受压区等效矩形应力图的高度；

tx —— 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的高度。

4.4 计算参数及其他相关符号

k—— 基体抗剪承载能力折减系数；

fC —— 圆形截面抗推刚度；

α—— 剪力增大系数；

1α —— 异号弯矩影响系数；

0 —— 桥梁结构重要性系数；

pφ —— 等效塑性铰长度折减系数；

vφ —— 接缝抗剪承载力折减系数；

yφ —— 截面等效屈服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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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

5.1 超高性能混凝土

5.1.1 原材料

5.1.1.1 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要求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

等级不低于 42.5。当采用其他种类的水泥时，应通过试验验证，满足超高性能混凝土设计性

能要求时方可使用。

5.1.1.2 超高性能混凝土剂匀质性指标应满足表 5.1.1的要求。

表 5.1.1 超高性能混凝土剂匀质性指标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含水率/% ≤3.0
细度/% ≤8.0

氯离子含量/% ≤0.06
5.1.1.3 超高性能混凝土所用骨料宜为石英砂和石英粉，石英砂和石英粉的性能应符合《活

性粉末混凝土》GB/T 31387的规定。

5.1.1.4 外加剂宜选用高性能减水剂，其性能应符合《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土

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的规定，且应通过试验验证，满足超高性能混凝土设计性

能要求时方可使用。减水率不应低于 32%，且需与胶凝材料体系相容性良好。外加剂的掺

量应根据超高性能混凝土剂、当地地材、水胶比及施工环境通过试验确定。

5.1.1.5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钢纤维应符合 GB/T 31387的规定。

5.1.1.6 拌合用水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规定。

5.1.2工作性能

5.1.2.1 超高性能混凝土工作性能应采用坍落扩展度（USF）表征，试验方法应符合《普通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的规定。

5.1.2.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扩展度分级应符合表 5.1.2规定。

表 5.1.2 超高性能混凝土扩展度分级

分类 USF1 USF2
扩展度（mm） S＜700 S≥700

5.1.3 力学性能

5.1.3.1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性能等级见表 5.1.3-1。
表 5.1.3-1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性能指标

等级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cu,k
（MPa）

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ck
（MPa）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d
（MPa）

UC100 100 70 48
UC120 120 84 58
UC140 140 98 68
UC160 160 112 77
UC180 180 126 87

5.1.3.2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拉强度性能分为 UT6、UT7、UT8、UT9，每一级根据拉伸试验过

程中出现应变硬化的程度，分为应变软化型（代号为 R）、应变稳定型（代号为W）、应变

高强型（代号为 G），试验及判定方法见附录 A。具体指标见表 5.1.3-2。

表 5.1.3-2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拉性能指标

混凝土等级
抗拉强度标准值 ftk

（MPa）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

值 ftd（MPa）
极限抗拉强度标准

值 ftu（MPa）
极限拉应变 εtu

（με）
UT6R

6 4.2/K
4.2 1000

UT6W 6 1500
UT6G 6.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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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7R
7 5.6/K

4.9 1000
UT7W 7 1500
UT7G 7.7 1500
UT8R

8 6.4/K
5.6 1000

UT8W 8 1500
UT8G 8.8 1500
UT9R

9 7.2/K
6.3 1500

UT9W 9 2000
UT9G 10.8 2000

备注：K为整体纤维取向系数，整体取向系数为 1.25，局部纤维取向系数为 1.75。

5.1.3.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折强度等级应根据 100mm×100mm×400mm 棱柱体试件弯拉

强度标准值确定，强度等级可划分为 UF12、UF14、UF18、UF22、UF24。具体指标见表 5.1.3-3。
表 5.1.3-3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折强度性能指标

等级 抗折强度标准值 ffk（MPa）
UF12 12
UF14 14
UF18 18
UF22 22
UF24 24

注：当对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韧性或延性有特殊要求时，等级可由抗折强度决定，但抗压强度

不应低于的 100MPa。
5.1.3.4 超高性能混凝土弹性模量性能 Ec指标见表 5.1.3-4。

表 5.1.3-4 超高性能混凝土弹性模量

强度等级 弹性模量 Ec（×103MPa）
UC100 39.0
UC120 41.9
UC140 44.3
UC160 46.2
UC180 47.9

注：1.弹性模量测试按照 GB/T 50081进行；

2.无试验数据时，弹性模量 Ec与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cu,k的关系可按 105/（1.5+106.1/fcu,k）
（MPa）计算。

5.1.3.5 超高性能混凝土泊松比μc可取 0.2，线膨胀系数αc可取 1.1×10-5/℃。

5.1.3.6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收缩应变、徐变系数取值依据表 5.1.3-5进行。

表 5.1.3-5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

养护条件 收缩应变（με） 徐变系数

蒸汽养护 0 0.2

自然养护 700 0.8

5.1.3.7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 Gc取 5.1.3.4条 Ec值的 0.4倍。

5.1.3.8 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结构容重取值不宜小于 26kN/m3。

5.1.4 耐久性

5.1.4.1 超高性能混凝土耐久性能采用抗氯离子渗透性能（UD）表征，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应

按表 5.1.4进行分级。

表 5.1.4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分级

等级 UD1 UD2
DRCM（×10-13m2/s） 2.0＜DRCM≤5.0 DRCM≤2.0

5.1.5 配合比设计

5.1.5.1 超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 GB/T 31387的规定。

5.1.5.2 超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可采用绝对体积法，并基于最紧密堆积方法进行设计。

5.1.5.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水胶比应小于 0.22，水泥用量不宜小于胶凝材料用量的 50%，钢

纤维体积率应不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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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当工程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剂时，应使用厂家的推荐掺量，与工程所用水泥、骨料、

外加剂、水等当地地材进行适配试验，并通过强度验证，结果满足工程设计使用要求后方可

使用。

5.1.6 试验要求

5.1.6.1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搅拌及试件成型宜按《活性粉末混凝土》GB/T 31387进行，自然

养护应按《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进行，蒸汽养护应按《活性粉

末混凝土》GB/T 31387要求进行。

5.1.6.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扩展度、扩展度经时损失、扩展时间试验应符合《普通混凝土拌

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的规定。

5.1.6.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试验、弯拉强度试验、弹性模量、泊松比、线膨胀系数

试验应符合《活性粉末混凝土》GB/T 31387规定。

5.1.6.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试验按照本规范附录 A进行。

5.1.6.5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试验按照《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082规定的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法（RCM 法）进行。

5.2 高性能混凝土

5.2.1 原材料

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表 5.2.1 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

序号 原材料 执行标准

1 水泥 GB 175
2 粉煤灰 GB/T 1596
3 矿粉 GB/T 18046
4 硅灰 GB/T 27690
5 砂 GB/T 14684
6 碎石 GB/T 14685
7 外加剂 GB 8076、GB50119
8 拌和用水 JGJ 63

5.2.2 强度等级

高性能混凝土强度等级按立方体抗压强度等级划分为：C60、C65、C70、C75、C80、
C85、C90、C95、C100。
5.2.3 性能要求

高性能混凝土工作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应满足《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

涵设计规范》JTG 3362、《高性能混凝土技术条件》GB/T 41054的规定。

5.3 钢材

5.3.1 带肋钢筋的技术标准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1499.2
的规定，光圆钢筋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的要求。

5.3.2 钢绞线相关力学性能应符合《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中的要求。

5.3.3 其他钢材

其他钢材性能应符合《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2018、《桥梁用结构钢》GB/T
714-2015、《碳素结构钢》GB/T 700-2006的要求。

5.4 接缝材料

湿接缝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应符合《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技术规程》T/CCES 27中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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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部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工形组合梁预制部分宜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UC100，UT6。
6.1.2 本规范第 6 章相关规定适用于工形组合梁，T形组合梁、矩形组合梁、箱型组合梁计

算参照执行。

6.1.3 工形组合梁宜采用先张法超高性能混凝土简支结构，跨径布置宜根据工程实际采用

20m、25m、30m、35m、40m。

6.1.4 工形组合梁截面形式为先张法超高混凝土简支梁与现浇钢筋混凝土铺装层通过抗剪钢

筋相连，主梁之间横向设置超高性能混凝土搭板，搭板充当铺装层混凝土浇筑模板，不参与

结构受力。

图 6.1.4 工形组合梁截面

1.先张法超高性能混凝土梁 2.超高性能混凝土搭板 3.现浇钢筋混凝土铺装层

4.超高混性能凝土搭板预留槽

6.1.5 工形组合梁应设置横隔板，增强结构横向刚度及稳定性。横隔板宜采用超高性能混凝

土，厚度不小于 80mm。

6.1.6 先张法超高性能混凝土工形组合梁桥主梁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设计。

6.1.7 先张法超高性能混凝土工形组合梁宜按 A类构件设计。

6.1.8 工形组合梁的作用效应按下列两个阶段进行计算：

第一阶段：现浇混凝土层达到强度标准值前，作用应考虑预制构件自重、现浇混凝土层

自重及施工时附加的其他作用。

第二阶段：现浇混凝土层达到强度标准值后，工形组合梁按整体计算，作用应计算组合

构件自重、桥面系自重及使用阶段可变作用。

6.1.9 工形梁与现浇钢筋混凝土铺装层结合面应进行抗剪验算，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新老混

凝土有效结合并共同受力。

6.1.10 超高性能混凝土搭板厚度应根据施工阶段搭板承载能力计算确定。

6.1.11 超高性能混凝土搭板应计算施工阶段刚度，在现浇层混凝土自重（计湿重）作用下，

搭板挠度不应大于L/400（其中L为搭板的计算跨径）。

6.1.12 现浇钢筋混凝土桥面板的计算，应明确板的受力方向，按简支板、整体单向板、悬臂

板计算。

6.1.13 现浇钢筋混凝土桥面板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

规范》JTG 3362的规定。

6.1.14 本规范未明确规定的结构设计事宜应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JTG 33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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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形组合梁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6.2.1 一般规定

6.2.1.1 工形组合梁桥宜采用空间杆系模型分析结构刚度分配及受力。

6.2.1.2 对于配筋装配式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的持久状况设计应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

求，对构件进行承载能力及稳定计算，必要时应对结构进行倾覆和滑移的验算。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验算的作用效应（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应采用其基本组合设计值，构件承

载力设计值采用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

6.2.1.3 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计算采用下列基本假定：

a）截面应满足平截面假定，即截面纤维应变与到中性轴的距离成线性关系。

b） 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压的应力-应变关系、受拉的应力-应变关系按本规范第5章规定

确定。

c）纵向受力钢筋的应力取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其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sd si sd-f σ f   （6.2.1-1）

p,i0i pd pi pdσ - f σ f    （6.2.1-2）

式中： si piσ σ、 —— 第 i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应力，负值表示压应力

（N/mm2）；

sd sdf f 、 —— 纵向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公

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 规定取值

（N/mm2）；

pd pdf f 、 ——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规定取

值（N/mm2）；

,p ioiσ  —— 第 i层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

力钢筋中的应力，应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JTG3362规定取值（N/mm2）。

d）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取为 0.01。
6.2.1.4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压区超高性能混凝土压应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正截面受压区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应力图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
b）矩形应力图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比值  应按表6.2.1-1规定取值。
c）矩形应力图的压力强度应取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df 。

表 6.2.1-1系数  值

超高性能混凝土强度 UC100 UC120 UC140 UC160 UC180
 0.78 0.76 0.73 0.71 0.70

6.2.1.5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拉区超高性能混凝土拉应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正截面受拉区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应力图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

b）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高度 tx 可按下式计算：

t /x h x β  （6.2.1-3）

式中： h —— 截面高度（mm）；

x —— 受压区等效矩形应力图的高度（mm）；

β —— 受弯构件受压区矩形应力图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比值，应按本标准表

6.2.1-2规定取值。

c）受拉区等效矩形应力图的抗拉强度可取 0.5倍抗拉强度设计值 t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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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工形组合梁正截面抗弯承载能力计算

6.2.2.1 第一阶段正截面抗弯承载能力计算

a）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工形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应按下

列规定进行计算：

1）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   
  i

td f fsd s pd,i p,i td f

cd f f sd s pd,i p,i0 p,

. / .+f 0 5 f h b bA f A 0 5 f b h h β

f b h f A f σ A

  

    



    
（6.2.2-1）

式中： s sA A、 —— 受拉区、受压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cd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pd,i pd,if f 、 —— 纵向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p,i p,iA A、 ——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td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f fh b 、 —— 工形组合梁截面受压翼缘厚度和宽度（mm）；

f fh b、 —— 工形组合梁截面受拉区翼缘厚度和宽度（mm）；

p,i0σ  —— 截面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

零时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受压区应取宽度为 fb的矩形截面（图 6.2.2-1a），同时应考虑受拉区腹板超高性能混凝

土的抗拉作用，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  

    

u cd f sd s s pd,i p,i0

t
p,i 0 p, td f f fi td t. - .

0 0
xM

a

f b x h f A h a f σ
2

x
A h a 0 5 f bx a 5

2
0 f h b b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2-2）

式中： uM —— 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N·m）；

0h —— 截面有效高度（mm）；

s p,ia a 、 —— 受压区普通钢筋、体内预应力钢筋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mm）；

a —— 受拉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mm）。

（a） fhx  （b） fhx 

图 6.2.2-1 工形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当不符合式（6.2.2-1）的条件时，计算中应考虑截面腹板受压的作用，其正截面抗

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6.2.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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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f
u cd f f

sd s s pd,i p,i p,i p,

t
tdtd f

i

t f f. ( )( ).

0 0

0 0 0

hxM

0 5 f h b b h

f bx h b b h h
2 2

f A h a f σ A h a

x
0 5 f bx a

2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2-3）

此时，受压区高度x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符合本规范式（6.2.2-5）、式（6.2.2-6）、

式（6.2.2-7）的要求。

   
sd s pd,i p,i td t

cd f f sd s pd,i p,i0 p,i

td f f+ (. . )f A f A 0 5 f bx b

f

0 5 f h

bx b b h f f

b

A σ A

 

    



        （6.2.2-4）

式中： fh —— 工形截面受压翼缘厚度（mm）；

fb —— 工形截面受压翼缘有效宽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

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C 3362 相关规定取值（mm）。

截面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b 0x ξ h （6.2.2-5）

当截面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筋受压时

x 2a （6.2.2-6）

当截面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压时

sx 2a （6.2.2-7）

b）当计算中考虑受压区纵向钢筋但不符合本规范式（6.2.2-4）、（6.2.2-5）的条件时，

主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压时

   
     

u pd,i p,i p,i sd s s

td f ftd t t f. / + . /

M

a 0 5 f h b b h

f A h a a f A h a a

0 5 f bx h x h2 2a

 

 

    

   （6.2.2-8）

式中 s p,ia a、 —— 构件受拉区普通钢筋合力点、体内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的距

离；

2）当受压区仅配有纵向普通钢筋或配有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拉时

   
     

  

u pd,i p,i p,i s sd s s s

pd,i p,i p,

s

i p,i s td t

f f

s

d f

t

t. /

. /

+
0

M f A h a a f A h a a

f σ A a a 0 5

0 5 f h b b h h

f bx h x 2

2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6.2.2-9）

6.2.2.2 第二阶段正截面抗弯承载能力计算

第二阶段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计算采用下列基本假定：

a）预制组合梁全截面混凝土应变分布符合平截面假定，即正截面应变线性分布，其中

UHPC与 RC具有相同的应变。

b）UHPC受压的应力分布曲线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中 3.1.8条规

定，等效为矩形分布的应力图。

c）预制组合梁截面内 RC板的压应力分布曲线亦可等效为矩形分布的应力图。

d）组合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应力应变示意图如图 6.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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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2 组合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应力应变图

计算超高性能混凝土主梁正截面的抗弯承载力计算时，可参照本规范第 6.2.2.1条中相

关规定进行计算，将公式中构件截面高度 h替换为 c=toh h h+ ，公式中 fb 截面受压区的翼缘

高度替换为等效后的高度 dfb 。
6.2.3 工形组合梁斜截面抗剪承载能力计算

6.2.3.1 第一阶段抗剪承载能力计算

a）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应采用下式：

d v u0γ V φ V （6.2.3-1）
式中： dV —— 基本组合剪力设计值（N）；

vφ —— 抗剪承载力折减系数，非接缝处取 1；

uV ——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N）。

b）工形截面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u 1 c f s pV α V V V V    （6.2.3-2）

式中： uV ——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N）；

1α —— 异号弯矩影响系数，计算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段的抗剪承载力时，

可取 1.0；计算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的抗剪承载力时，可取 0.9；

cV —— 构件斜截面上超高性能混凝土基体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fV —— 构件斜截面上纤维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sV —— 构件斜截面上抗剪钢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pV —— 构件斜截面上预应力弯起钢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1）超高性能混凝土基体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V 应按下式计算：

c ck 0V k f bh （6.2.3-3）

式中： k —— 基体抗剪承载能力折减系数，素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取 0.15，钢筋超高性能

混凝土梁取 0.18，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取 0.23；
ckf ——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0h —— 构件截面有效高度（mm）；

2）纤维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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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f
f tan

A σ
V

θ
 （6.2.3-4）

式中： fσ —— 纤维增强截面的残余抗拉强度（N/mm2），符合应变稳定型超高性能混凝

土可取 tk0.5f ；

fvA —— 纤维作用面积（mm），对于工形截面，可取 fvA =0.9bh0；
θ —— 主压应力与梁轴线间夹角，宜取 30°≤ θ ≤45。

3）抗剪钢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队应按下式计算:

sv
s sv

v

0.9 cot0
A

V h f θ
s

 （6.2.3-5）

式中： svA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vs ——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svf ——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θ —— 主压应力与梁轴线间夹角，宜取 30°≤ θ≤45。

4）预应力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p pd,i p,i p,i0.75 sinV f A θ  （6.2.3-6）

式中： pd,if —— 体内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²）；

p,iA —— 斜截面内弯起体内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mm²）；

p,iθ —— 体内预应力钢筋弯起钢筋的切线与水平线夹角。

c）工形截面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抗剪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
0 d 0 ck0.6 2 3γ V bh f （6.2.3-7）

式中：b —— 腹板厚度（mm）；

ckf ——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N/mm²）。

6.2.3.2 第二阶段抗剪承载能力计算

根据材料等效与几何等效，按章节6.2.3.1中公式进行计算，将公式中h构件截面高度替

换为 cto=h h h+ ；式中 fb工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替换为等效后的高度 dfb ； 0h 截面有效高

度替换为 d0 0 ch h h= + 。

组合式受弯构件及其预制构件应按第 6.2.3.1的规定计算斜截面抗剪，剪力设计值按下

列规定采用：

对组合构件

d 1Gd 2Gd 2QdV V V V   （6.2.3-8）

式中： 1GdV —— 第一阶段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层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取作用标准

值乘以作用分项系数 1.2；
2GdV —— 第二阶段桥面系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取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分项系

数 1.2；
2QdV —— 第二阶段可变作用组合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其作用分项系数按现行《公

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DG D60）采用。

6.2.3.3 结合面抗剪承载能力计算

计算超高性能混凝土结合面抗剪承载能力计算时，可参照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

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的 8.1.6-8.1.7中相关规定进行结合面抗剪承

载力计算，将公式中 h构件截面高度替换为 cto=h h h+ ；式中 fb工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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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为等效后的高度 dfb ； 0h 截面有效高度替换为 d0 0 ch h h + 。

6.2.4 工形组合梁斜截面抗弯承载能力计算

6.2.4.1 工形组合梁斜截面抗弯承载能力按照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

计规范》JTG 3362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6.2.5 工形组合梁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2.5.1 工形组合梁受冲切承载力按照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2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6.2.6 工形组合梁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2.6.1 工形组合梁局部受压承载力按照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JTG 3362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6.2.7 工形组合梁疲劳验算

6.2.7.1 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疲劳验算时，应对超高性能混凝土桥面板的正截面受拉区边

缘混凝土弯拉应力进行验算。

6.2.7.2 疲劳应力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考虑荷载作用，

各项荷载应取用标准值。

6.2.7.3 超高性能混凝土桥面板疲劳验算时，超高性能混凝土应力计算可采用名义应力法，

按线弹性状态计算。

6.2.7.4 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疲劳名义弯拉应力容许值宜通过试验确定。

6.2.7.5 超高性能混凝土桥面板疲劳验算时，受拉区边缘超高性能混凝土弯拉应力应按

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f f
ct,max f,d[ ]σ < f （6.2.7-1）

式中： f
ct,maxσ —— 疲劳验算时混凝土截面受拉区边缘纤维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拉应力

（N/mm2）；
f
f,d[ ]f —— 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疲劳名义弯拉应力容许值（N/mm2）。

6.3 工形组合梁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6.3.1 一般规定

6.3.1.1 工形组合梁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采用作用频遇组合、作用准

永久组合或作用频遇组合并考虑作用长期效应的影响，对构件的抗裂、挠度进行验算，各项

计算值不应超过本规范规定的相应的限值。在上述各种组合中，汽车荷载不计冲击作用。

6.3.1.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应符合《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

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2018第 6.1.4条相关规定。

6.3.1.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中，应考虑相关因素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6.3.1.4 各项预应力损失值宜根据工程具体条件由试验确定，当无试验条件时，可参照现行

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中的相应参数和计算式

予以确定。

6.3.1.5 对先张法预应力 UHPC构件端部区段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验算时，预应力传递

长度 trl 范围内预应力钢筋的实际应力值，在构件端部取为零，在预应力传递长度末端取有

效预应力值 peσ ，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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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预应力钢筋传递长度内有效应力值

pe

tk
tr

σ
l < β d

f
（6.3.1-1）

式中： peσ —— 放张时预应力的有效预应力值；

β —— 预应力钢筋外形系数，7股钢绞线， β =0.28；螺旋肋钢丝， β =0.25；
d —— 预应力钢丝、钢绞线的公称直径，当采用束筋时取等效直径 nd ，n为单

筋根数，d为单根预应力钢丝、钢绞线直径。

6.3.2 正截面抗裂

6.3.2.1 第一阶段抗裂验算

a）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拉应力应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

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2018第 6.3.1条规定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

b）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法向拉应力、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按行业标准《公

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2018第 6.3.2条、第 6.3.3条计算。

6.3.2.2第二阶段抗裂验算

计算第二阶段正截面抗裂验算时，按照《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JTG3362第 6.3.1条规定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计算，将式中的各种组合作用值替换为《公

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中 8.1.8节中等效截面后的荷载组合

作用值。

6.3.2 斜截面抗裂

6.3.2.1 第一阶段斜截面抗裂验算

a）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主拉应力应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

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第 6.3.1条规定进行斜截面抗裂验算。

b）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法向拉应力、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按行业标准《公

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第 6.3.2条、第 6.3.3条计算。

6.3.2.2 第二阶段斜截面抗裂验算

计算第二阶段正截面抗裂验算时，按照《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JTG3362第 6.3.1条规定进行斜截面抗裂验算计算，将式中的各种组合作用值替换为《公

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中 8.1.8节中等效截面后的荷载组合

作用值。

6.3.3 挠度验算

6.3.3.1 组合式受弯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可根据给定的刚度用结构力学的方

法计算。在作用频遇组合下组合式受弯构件的刚度，可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

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2018中第 8.1.13条刚度计算方法确定。

6.3.3.2 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刚度，可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

土桥涵设计规范》JTG3362进行计算，其中开裂截面抗弯刚度 crB 计算宜考虑超高性能混凝

土抗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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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预应力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挠度应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的影响，即按荷载频遇组合

和本规范第 6.3.3.2条规定刚度计算的挠度值，乘以挠度长期增长系数 θη ，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a）挠度长期增长系数可取 θ 0( )η 1 φ t t   ，式中 0( )φ t t 为加载龄期 0t ，计算考虑龄期 t
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徐变系数，应参照《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技术规程》（T/CCES 27-2021）
附录 C进行计算。

b）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和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按上述规定计算的长期挠度

值，由不计冲击力的汽车荷载和人群荷载频遇组合在梁式桥主梁产生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计

算跨径的 1/600；在梁式桥主梁的悬臂端产生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悬臂长度的 1/300。

6.4 工形组合梁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设计

6.4.1 持久状况构件应力计算

6.4.1.1 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持久状况应力计算，应考虑组合结构的受力

特点，按本规范 6.4条文进行。

6.4.1.2 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在进行持久状况设计时，应计算其使用阶段正截面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法向压应力、受拉区钢筋拉应力和斜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主压应力，并不

得超过本节规定的限值，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计算时作用应取其标准值，汽车荷载应考虑冲击系数。

b）应考虑预加力效应，预加力的分项系数取为1.0。
6.4.2.2 使用阶段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压应力和预应力

钢筋的拉应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受压区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最大压应力

kc pt ck0.5σ σ f  (6.4.1-1)

b）受拉区预应力钢筋的最大拉应力

pe p pk0.65σ σ f  (6.4.1-2)

式中： peσ —— A类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受拉区预应力钢筋扣除全部预应

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应力（N/mm²）；

ptσ —— 由预加力产生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拉应力（N/mm²）；

kcσ —— 由作用标准值产生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法向压应力（N/mm²）；
pσ —— 由作用标准值产生的纵向预应力钢筋应力（N/mm²）。

注：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受拉区的普通钢筋，可不必验算。

6.4.2.3 使用阶段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主压应力和箍筋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超高性能混凝土的主压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cp ck0.6σ f (6.4.1-3)

b）根据计算所得的超高性能混凝土主拉应力，应按下列规定设置箍筋：

1）在 tp tk global0.40 /σ f K 的区段，可不设置箍筋。

2）在 tp tk global0.40 /σ f K 的区段，箍筋的间距 vs 可按下式计算。

sk sv
v

tp

f A
s

σ b
 (6.4.1-4)

式中： skf —— 箍筋抗拉强度标准值（N/mm²）；

svA —— 同一截面内箍筋的总截面面积（m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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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短暂状况构件应力计算

6.4.2.1 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构件在进行短暂状况设计时，应计算其在制作、运输及安装

等施工阶段，由自重、施工荷载等引起的正截面和斜截面的应力，并不应超过本节规定的限

值，施工荷载除有特别规定外均采用标准值，当有组合时，不考虑荷载组合系数，即组合系

数取 1.0。
6.4.2.2 对构件施加预加力时，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立方体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80%，

且弹性模量不应低于超高性能混凝土的 28d弹性模量的 80%。

6.4.2.3 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受弯构件，在预应力和构件自重等施工荷载作用下截面边缘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压应力 t
ccσ 应按下式计算：

t
cc sk0.70σ f  (6.4.2-5)

b）拉应力 t
ctσ 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 t
ct tk global0.35 /σ f K 时，预拉区可不配置纵向钢筋。

2）当 t
ct tk global0.70 /σ f K 时，配置于预拉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低于 0.1%。

3）当 t
ct tk global1.15 /σ f K 时，配置于预拉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低于 0.2%。

4）当 t
tk global ct tk global0.35 / 0.7 /f K σ f K   时，配置于预拉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可按第

1）项和第 2）项直线内插取用。

5）当 t
tk global ct tk global0.70 / 1.15 /f K σ f K   时，配置于预拉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可按

第 2）项和第 3）项直线内插取用。

6）拉应力不应超过 tk global1.15 /f K 。

7）当采用节段预制拼装的施工方法时，接缝截面不得出现拉应力。

上述配筋率为 s /A A ； sA为预拉区普通钢筋截面面积；A为构件毛截面面积。预拉区的

纵向普通钢筋宜采用 HRB400带肋钢筋，其直径不宜大于 14mm，沿预拉区的外边缘均匀布

置。

6.5 构造要求

6.5.1 梁体构造要求

6.5.1.1 超高混凝土工形梁承载能力计算满足设计要求时，可不配置普通钢筋。

6.5.1.2 箍筋的末端应做成弯钩，弯曲角度可取 135°。弯钩的弯曲直径应大于被箍的受力主

钢筋的直径，且 HPB300钢筋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2.5倍，HRB400钢筋不应小于筋直径的

5倍。弯钩平直段，一般结构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4倍，抗震结构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8倍。

6.5.1.3 工形组合梁梁间距宜为 1600mm~2500mm。

6.5.1.4 先张法超高性能混凝土工形梁，裸梁梁高宜为标准跨径的 1/15~1/20。
6.5.1.5 超高性能混凝土搭板跨径宜采用 600mm~1200mm，搭板顶宜与预制梁翼缘顶齐平，

且采取有效措施搭接，搭接长度不小于 50mm。

6.5.1.6 工形截面超高性能混凝土梁的腹板宽度、翼缘板最小厚度、横隔板最小厚度均不小

于 80mm。

6.5.1.7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普通钢筋保护层厚度应取钢筋外缘至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钢筋公

称直径；当钢筋为束筋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束筋的等代直径。

b）先张法构件中预应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应取钢筋外缘至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的距离，

不应小于钢筋公称直径。

c）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倍钢纤维长度。当掺入纤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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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的混杂纤维时，钢纤维长度应取较大值。

d）超高性能混凝土结构最外侧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6.5.1-1的规定值。

e）对钢筋和超高性能混凝土有特殊防腐措施处理的，保护层最小厚度可将表 6.5.2中相

应数值减小 5mm，但不得小于 15mm。

f）对工厂预制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其保护层最小厚度可将表 6.5.1-1 中相应数值减

小 5mm，但不得小于 15mm。

表 6.5.1-1 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

环境类别 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板最小保护层厚度(mm)
I类-一般环境 15
Ⅱ类-冻融环境 20

Ⅲ类-近海或海洋氯化物环境 25
Ⅳ类-除冰盐等氯化物环境 20

V类-盐结晶环境 20
V类-化学腐蚀环境 25
Ⅶ类-磨蚀环境 25

注：表中数值是针对各环境类别的最低作用等级、钢筋和超高性能混凝土无特殊防腐措

施规定的。

6.5.1.8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净距应满足下列要求：

a）普通钢筋净距不应小于1.5倍钢筋公称直径，不应小于1.5倍钢纤维长度，且不应小于

20mm。

b）先张法构件中预应力钢筋的钢筋净距不应小于1.5倍钢筋公称直径，不应小于1.5倍钢

纤维长度，且不应小于30mm。

6.5.1.9 当计算中充分考虑普通钢筋的强度时，其最小锚固长度应符合表6.5.2的规定，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a）对于受压束筋和等代直径 ed 不大于28mm的受拉束筋的锚固长度，应以等代直径按

表6.5.2值确定，束筋的各单根钢筋可在同一锚固终点截断；对于等代直径 ed 大于28mm的受

拉束筋，束筋内各单根钢筋，应自锚固起点开始，以表6.5.2内规定的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的

1.5倍，呈阶梯形逐根延伸后截断，即自锚固起点开始，第一根延伸1.3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

度，第二根延伸3.0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第三根延伸4.5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

b）当超高性能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易受扰动时，锚固长度应在表6.5.1-2值基础上增加

25%。

c）当带肋钢筋的公称直径大于25mm时，锚固长度应在表6.5.1-2值基础上增加25%。当

钢筋位于现浇接缝区域时，锚固长度应在表6.5.1-2值基础上增加25%。

表 6.5.1-2钢筋最小锚固长度

钢筋种类 HPB300 HRB400.HRBF400.RRB400 HRB500
直端受压钢筋 14d 8d 11d

受拉

钢筋

直端 16d 10d 13d
弯钩端 14d 8d 11d

注：1 d为钢筋公称直径(mm)。
2 当受拉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时，锚固长度为包括弯钩在内的投影长度。

6.5.2 耐久性设计

6.5.2.1 UHPC桥梁应根据结构特点、使用年限、环境条件、施工条件等进行耐久性设计。耐

久性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确定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

b）提出对 UHPC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c）确定构件中钢筋的 UHPC保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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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技术措施。

e）提出结构使用阶段的检测和维护要求。

6.5.2.2 UHPC 桥梁所处环境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规定确定。

6.5.2.3 UHPC材料耐久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活性粉末混凝土》GB/T 31387的规定。

6.5.2.4 UHPC梁式桥结构及构件应采取下列耐久性技术措施：

a）预应力 UHPC结构中的预应力体系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多重防护措施。

b）有抗渗要求的结构，UHPC的抗渗等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

标准》GB/T 50476的要求。

c）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潮湿环境中，UHPC 应满足抗冻要求，UHPC抗冻等级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要求。

6.5.2.5 UHPC桥梁结构的形状、布置和构造应阻挡或减轻环境对结构的作用，有利于避免水、

水气和有害物质在 UHPC表面的积聚。

6.5.2.6 UHPC梁式桥宜根据需要提出使用过程中需进行的监测、监控、检测、维修或更换要

求，宜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用于检测维修的通道、空间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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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部结构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桥梁下部宜采用装配式结构形式，装配化设计时应考虑构件预制、运输、安装的技术

可行性和施工条件，综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墩柱形式、盖梁尺寸、系梁设置和连接构造。

7.1.2 预制墩柱、预制系梁、预制盖梁的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应符合《公路钢筋混凝土及

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的要求。

7.1.3 下部结构预制构件宜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60。预制构件间采

用湿连接时，湿接部位宜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等级分别不低于 UC100、
UT6。
7.1.4 墩高 10m及以下的预制墩柱，宜采用圆形空心截面；10~20m时，可采用圆形空心截

面或板式墩，若采用圆形空心截面，应至少设置一道系梁。

7.1.5 预制盖梁宜采用 T形截面。盖梁采用上下分层建造时，下层预制构件与上层现浇之间

可不使用剪力键，但结合面应进行凿毛或粗糙面处理；采用竖向分段拼装建造时，预制构件

的拼接面宜采用剪力键方式。

7.1.6 装配式桥墩计算应符合《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JTG/T 3365-05）的要求，具体应包括持久状况下的结

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以及持久状况、短暂状况和地震状况构件的应力四

部分内容：

a）在进行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作用效应应采用基本组合，墩柱应作为

压弯构件进行承载能力计算，盖梁应作为受弯构件进行承载能力计算。

b）在进行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应采用频遇组合、永久组合或短期效应

组合并考虑长期效应组合的影响，对结构进行抗裂、裂缝宽度和挠度验算。

c）在进行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构件的应力计算时，作用除有特别规定外均采用标准值，

汽车荷载应考虑冲击系数，对墩柱和盖梁进行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的应力验算。

d）在进行地震状况构件的应力计算时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7.1.7 对涉水桥墩，应按照《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 3360-02）进行船舶、漂流物

等偶然作用下的抗撞性能验算。空心预制墩水面以下宜灌实，否则应对桥墩进行实体有限元

碰撞分析，确保局部性能满足要求。

7.2 连接设计

7.2.1 装配式下部结构构件间主要连接方式及适用范围可根据结构形式、施工、运输、拼装

等因素按下表综合确定：

表 7.2.1-1 装配式下部结构构件间主要连接方式及适用范围

序号 施工工艺 连接方式 适用范围

1
干连接

焊接 墩柱节段间（非塑性铰区）

2 啮合式连接 墩柱节段间（非塑性铰区）

3

湿连接

法兰+后浇 UHPC连接 墩柱与承台、墩柱节段间

4 啮合式+后浇 UHPC连接 墩柱与承台、墩柱节段间

5 焊接+后浇 UHPC连接 墩柱与承台、墩柱节段间、墩柱与盖梁

6 湿接缝连接 墩柱与承台、墩柱节段间、墩柱与盖梁

注：a）下部结构连接按施工工艺不同分为干连接、湿连接；

b）干连接采用焊接、啮合式连接，无后浇混凝土，连接面抗弯、抗剪承载力由焊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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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件提供；

c）湿连接采用必要的工艺连接定位后浇超高性能混凝土形成整体，连接面承载力由混

凝土、焊缝、螺栓或预埋件等共同提供；

d）各连接方式具体构造细节见附录 C。
7.2.2 连接位置的刚度、强度应按大于非连接段设计，接头强度应按施工、使用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不利工况进行验算，必要时可采用试验方法验证其性能。

7.2.3 应根据桥梁运营和所处环境要求进行预制构件及其连接位置的耐久性设计，相关要求

按《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混凝土桥梁结构表面涂层防腐技

术条件》（JT/T 695）执行。

7.2.4 对涉水桥墩，墩身拼接位置宜避开水位变动区。

7.3 抗震设计

7.3.1 本规范适用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g及以下地区装配式混凝土桥梁的抗震设计。

7.3.2 装配式混凝土桥梁抗震分析方法应符合《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
的规定。

7.3.3 装配式混凝土桥梁在 E1和 E2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应按照《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

范》（JTG/T 2231-01）的规定建立桥梁结构的空间动力计算模型，并应对连接位置的力学特

性进行模拟。

7.3.4 装配式混凝土桥墩的墩柱、系梁应按延性构件设计，盖梁、承台、基础、墩柱抗剪应

按能力保护原则设计。

7.4 抗震验算

7.4.1 E1地震作用下，装配式墩柱在弹性范围内工作，基本不损伤，应校核其强度，强度验

算应符合现行《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JTG/T 3365-05）的规定。

7.4.2 E2地震作用下，装配式墩柱可发生损伤产生弹塑性变形，墩柱的塑性铰区域应具有足

够的塑性变形能力。塑性铰区域塑性转动能力、塑性铰区域最大容许转角的验算应符合《公

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的要求；墩顶位移验算时，墩柱容许位移可按本规

范第 7.4.3条的规定计算。

7.4.3 预制单柱墩的容许位移应按下式计算：

p c
y u

1Δ ( )
3 2

2 0

f

L V
u H φ H θ

C
      (7.4.3-1)

p y s y s0.08 0.022 0.0441L H f d f d   (7.4.3-2)

p
2
32L b (7.4.3-3)

 p p p pmin ; /1 2L L L φ (7.4.3-4)

式中：H —— 悬臂墩的高度或塑性铰截面到反弯点的距离（cm）；

2H —— 墩柱随桩基预制部分高度（cm）；

c0V —— 桥墩剪力设计值，根据本规范公式 7.4.4-1计算；

yφ —— 截面等效屈服曲率（1/cm），可按现行《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的规定计算；

uθ —— 塑性铰区域的最大容许转角（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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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 等效塑性铰长度（cm）；

fC —— 圆形截面抗推刚度： 3
f 23 /C EI H ；

p1L —— 根据纵向钢筋确定的等效塑性铰长度（cm）；

p2L —— 根据截面尺寸确定的等效塑性铰长度（cm）；

b —— 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或圆形截面的直径（cm）；

yf —— 纵向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MPa）；

sd —— 纵向钢筋的直径（cm）；

pφ —— 等效塑性铰长度折减系数，一般情况 pφ 1.0。

图 7.4.3-1 装配式混凝土单柱墩容许位移计算示意图

7.4.4 当盖梁、基础、支座和墩柱抗剪作为能力保护构件设计时，其弯矩和剪力设计值应按

能力保护原则计算，应取与墩柱塑性铰区域截面超强弯矩所对应的弯矩和剪力值。

a）墩柱塑性铰区域截面超强弯矩应按《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计

算。

b）单柱墩沿顺桥向和横桥向的剪力设计值应取与墩柱塑性铰区域截面超强弯矩所对应

的剪力值。对于简支梁桥和连续梁桥，单柱墩只在底部形成一个塑性铰，此时剪力计算公式

如下：

c n n/0V M H (7.4.4-1)
式中： nM —— 单柱墩墩底塑性铰区域截面超强弯矩（kN·m）；

nH —— 墩顶到墩底塑性铰中心的距离（m）。

图 7.4.4-1 装配式混凝土单柱墩剪力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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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双柱墩及多柱墩塑性铰区域截面顺桥向超强弯矩和剪力设计值按现行《公路桥梁抗

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中规定计算，横桥向超强弯矩和剪力设计值采用迭代法计

算。计算时墩顶塑性铰中心到墩底塑性铰中心的距离应避开连接段位置，按下图取值。

图 7.4.4-2 装配式混凝土双柱墩横桥向超强弯矩和剪力设计值计算示意图

7.4.5 墩柱节段连接位置处的刚度、强度应按大于非连接段设计，并应额外进行抗剪、抗弯

验算。

a）抗剪强度验算

墩柱连接位置沿顺桥向和横桥向的斜截面抗剪强度应按《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JTG/T 2231-01）的规定计算，同时墩柱连接位置剪力设计值应满足下式要求：

 uc0s c0 ckmax , . , .V αV 1 15V 1 15V (7.4.5-1)

式中： c0sV —— 下部预制构件连接位置实心截面的剪力设计值（kN），根据本规范 7.4.4
计算；

uV —— 预制空心墩斜截面抗剪承载能力（kN）；
α —— 剪力增大系数，抗震设防烈度 6度及以下可取 1.1；7度可取 1.2；8度可

取 1.3。
ckV —— 按 u /M h 计算，其中 uM 为墩底塑性铰顶部预制空心墩截面通过配筋计算

得到的截面实际抗弯极限承载能力。

b）抗弯强度验算

预制空心墩底截面抗弯承载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 y0 c0 umax , 1.15M V h M (7.4.5-2)

式中： y0M —— 墩底截面初始屈服弯矩（kN·m）；

c0V —— 桥墩剪力设计值（kN）；

uM —— 墩底塑性铰顶部预制空心墩截面通过配筋计算得到的截面实际抗弯极

限承载能力（kN·m）。

7.4.6 装配式混凝土桥梁采用延性设计时，应按现行《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的规定进行支座厚度、滑移稳定性验算。

7.5 构造要求

7.5.1 装配式下部结构构件间可采用表 7.2.1-1中的连接方式拼装，各连接应符合如下构造要

求：

a）采用焊接或啮合式连接时，应保证墩柱纵向钢筋、连接销和端板可有效传力，单墩

上的连接不宜超过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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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用除湿接缝连接的其余三种湿连接方式连接时，预埋件宜采用 Q355级钢，按《混

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考虑压、弯、剪共同作用进行预埋件设计；

c）采用法兰-后浇 UHPC连接，法兰外边缘距墩柱最外侧混凝土距离不小于 60mm；

d）采用湿接缝连接时，宜加设临时抱箍来辅助定位、浇筑。连接处钢筋预留长度应大

于自身锚固长度，钢筋直径不小于 12mm，间距不大于 200mm。

e）当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湿连接时，预制构件之间预留高度不应小于 600mm。

7.5.2 空心截面墩柱的钢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配置内外两层纵筋，配筋率限值与普通截面墩柱相同；

b）应至少配置内外两层闭合环形箍筋，并配置多个闭合箍筋或拉结筋；

c）箍筋的配置应满足现行《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的要求。

7.5.3 桥梁抗震措施等级及对应措施细节按《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中

规定执行：

a）一级抗震措施时，梁端至墩、台帽或盖梁边缘应有一定的距离，最小值不应小于 60cm。

b）二级抗震措施时，梁式桥应在横桥向和纵桥向设置防止上部结构落梁的挡块或抗震

锚栓。

c）三级抗震措施时，应采用合理的限位装置，防止结构相邻构件产生过大的相对位移；

d）四级抗震措施时，梁桥各片梁间必须加强横向连接，以提高上部结构的整体性；

e）对于双柱式或排架墩，未设置盖梁且高度大于 7m 的排架桩墩应设置墩顶系梁；墩

高在 10m至 20m之间时，宜至少设置一道柱间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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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制场作业

8.1 一般规定

8.1.1 预制构件的生产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8.1.2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生产企业等对设计文件进

行交底和会审。

8.1.3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根据构件的结构特点、受力特性、环境条件等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8.1.4 预制构件应标识构件产品信息。

8.2 预制场

8.2.1 预制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a）预制工场应不受塌方、落石、滑坡、洪涝等灾害的影响。

b）具备便利的陆运交通条件和通电、通水、通讯条件。

c）周围无污染源。

d）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土地使用审批要求。

8.2.2 场区道路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同时，需满足物流畅通有序。场区主干道构成环状路网，

各路相通。场区交通应实现人、物分流。场区道路可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主干道宽度不宜

小于 7m，次干道宽度不宜小于 5m。存梁区出梁道路转弯半径不得小于运梁车长的 1.5倍~2.0
倍。

8.2.3 梁预制场的场区按总体功能可划分为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和附属设施区，区域之

间相互隔离、合理衔接；生产区布局应符合流水作业流程要求。

8.2.4 预制场平面布局应根据流水路径布置，依次按照钢筋加工与绑扎、构件浇筑、构件养

护与存放的工艺顺序设置流水车间，各流水线宜采用并行模式。各流水作业之间、构件养护

存放区与构件出场道路之间应设置相应的搬运通道及搬运设备。原材料储存区、混凝土拌合

站（拌合楼）等可根据预制场场地限制、自动布料机运输距离等进行布置。

8.2.5 原材料的接收、贮存、转运、使用场所等应与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分离，易产生污染

的设施应远离办公区和生活区。

8.2.6 制梁区生产线数量、制梁台座数量应与预制工期、生产进度需求相匹配。

8.2.7 制梁区应设置构件整修区域，空间大小应满足构件质量检验、修补、粗糙面处理、表

面装饰处理的作业要求。

8.2.8 存梁区场地应根据产品种类、存梁方式等因素进行硬化处理，满足承载能力要求，不

得产生严重沉降和变形。

8.2.9 预制构件存放区规模的设置应计入制梁周期、存梁时间、架梁进度等因素的影响。

8.2.10 龙门吊、台座基础应进行专项设计。

8.2.11 钢筋加工区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钢筋加工应设置钢筋加工车间，完成钢筋原材的调直、切断、弯曲成型、绑扎、成

品储存等工序，为预制区供应钢筋半成品及成品。

b）钢筋加工生产线应采用自动化数控设备，如数控钢筋调直切断机、数控钢筋弯曲机、

钢筋网成型机、钢筋连接接头加工机械、钢筋冷加工等设备及自动桁架钢筋生产线等。

c）应根据钢筋加工及绑扎速率，按照构件的生产速率需求，合理确定钢筋加工设备及

钢筋绑扎台座数量，并据此计算钢筋加工及绑扎区的占地面积。

d）钢筋应根据种类、规格、型号分类存放，存放场地应为硬质地坪，且设有相应排水

和防潮措施。

e）钢筋存放应遵循不使钢筋锈蚀、确保钢筋性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原则，尽量满足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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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号、同一批号、同一验收批使用到同一跨梁的要求。

f）钢筋笼吊运应使用专用吊架、吊具。

8.2.12 混凝土拌合区域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混凝土拌合区域包括原材料储存区、混凝土生产区与中控室，应采用全封闭车间生

产模式。

b）粗骨料可自然堆放于储存区，但不得露天堆放，其堆场应为硬质地坪，且设有排水

系统。

c）水泥等粉状物料应采用筒仓储存，外加剂应采用具有耐腐蚀和防沉淀功能的箱体储

存。

d）宜采用自动化混凝土拌合设备，根据生产进度和需求，选择合理浇筑方式。

8.2.13 预应力材料存放下料区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预应力材料制作区宜紧邻制梁台座和存梁台座布置，且周边排水应顺畅。

b）预应力材料制作区应满足预应力筋下料和存放要求，并应防雨雪、防潮，通风应良

好。

8.2.14 预制构件台座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台座设置数量应根据预制梁的类型、大小、数量、预制场的生产规模及工期确定。

b）预制梁台座的强度应满足张拉要求，反拱度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c）预制墩的底座应满足构件重量、密封性的要求，变形钢筋骨架及模板的翻转要求。

8.3 模板

8.3.1 模板和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能承受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荷载。

8.3.2 预制构件模板宜采用钢模板，钢模板表面应进行防腐、除锈处理，可在模板内侧粘贴

其它材料改善构件外观质量。

8.3.3 进行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时，模板与超高性能混凝土接触面应清理干净并应

涂刷隔离剂，隔离剂不得污染钢筋和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一般宜涂水性脱模剂。

8.3.4 模板拆除应在同养试块强度达不低于 40MPa 后方可拆除。

8.4 钢筋及预应力筋施工

8.4.1 钢筋与预应力筋施工除应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3650的相关

规定。

8.4.2 先张法预应力筋的放张应符合设计规定，设计未规定时，宜在超高性能混凝土梁蒸汽

养护完成后放张。

8.5 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8.5.1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

8.5.1.1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方案应包括拌合能力、施工配合比、计量偏差、拌合时间、出

机均匀性和工作性的检查。拌合机的上水计量精度应控制在 1%以内。

8.5.1.2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宜采用变频式立轴行星式强制拌合机，拌合机的转速不宜低于

40r/min，加水、撒布钢纤维及添加减水剂等宜采用自动化系统。

8.5.1.3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时间从加水开始计时，低速（40r/min~45r/min）拌合待物料流

化后，投入钢纤维，再高速（55r/min~60r/min）拌合 3分钟。当采用全自动化系统时，总拌

合时间不少于 8分钟；当采用人工撒布钢纤维、添加减水剂时，总拌合时间不少于 12分钟。

8.5.2 超高性能混凝土

8.5.2.1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宜采用泵送方式浇筑，采用泵送方式浇筑时，应符合现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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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GJ/T10的规定。

8.5.2.2 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前，应检查模板支撑的稳定性以及接缝的密闭性，并应保证模

板在浇筑过程中不失稳、不跑模和不露浆。

8.5.2.3 超高性能混凝土宜连续分层浇筑，分层厚度不宜超过 30cm，也可结合所采用的材料

工作性能及振捣方法通过试验综合确定。

8.5.2.4 超高性能混凝土宜采用平板振捣器或附着式振捣器振捣成型，所采用的振捣机械和

振捣方法除应保证构件密实外，尚应避免过振、拌合物离析、分层以及钢纤维外露。当选用

频率 50Hz，激振力为 3.5kN的附着式振捣器时，附着式振捣器布置间距宜选用 1m~1.5m，

振捣器时间宜为 15s~20s。
8.5.2.5 基于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结皮特性，如在露天干燥、高温环境下作业，由于不确定

因素导致停歇而出现层间冷缝需要进行破皮处理，破皮方式可采用插入式振捣器，但需试验

确定相关参数，并应确保钢纤维不分层。

8.5.3 超高能高性能混凝土养护

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构件浇筑完成后采用蒸汽养护时应符合国家标准GB/T 31387的相

关规定。

8.6 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8.6.1 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前，预埋件及预留钢筋的外露部分宜采取防止污染的保护措施。

8.6.2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浇筑过程中应观察模具、预理件等的变形和移位，变形与移

位超出本规程规定的允许偏差时应采取补强和纠正措施。

8.6.3 应根据混凝土性能、环境条件、水泥品种、加剂等要求制定具养护方案，构件预制完

成后应及时覆盖养护，养护间符合现行《公路桥涵工技术规范》JTG/T3650的相关规定。

8.7 特殊气候条件下施工

8.7.1 雨期、热期和冬期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式桥的施工应根据不同季节特点制定相应的施

工技术方案，施工前应及时掌握气温、雨雪、风暴、汛情等预报，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制定应

急预案，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避免发生事故。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现场若遇有下列情况时，

不得进行浇筑施工：

a）现场降雨或下雪。

b）风力达到6级或6级以上的强风天气。

c）现场气温高于40℃，或拌合物入模温度高于35℃。

d）施工现场环境温度低于5℃。

8.7.2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雨期施工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相关规定之外，尚应合下列规定：

a）应关注天气情况，超高性能混酸土浇筑应安排在天气良好时段进行，应避开大风、

大雨天气施工。

b）雨期施工时，应准备足量的防雨棚、帆布和塑料布或塑料膜等防雨器材和材料，防

雨棚支架宜采用方便安装和拆卸的钢结构。

c）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遭遇降雨，当降雨响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质量时应停止

施工，并对已浇部分超高性能混凝土层进行防雨遮挡，等待雨停后继续施工；若需不停顿继

续进行浇筑施工，应搭设防雨棚，保证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不受下雨影响。

d）施工过程中若遭遇未预料大雨情况，必须在中途停止本次浇筑时，应停止施工，并

宜将已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清除。

8.7.3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大风天气施工除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C/T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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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之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在日照较强、空气干燥的春秋多风季节或山区，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及

时进行养护，防止刚浇筑完成的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发生塑性收缩开裂。

b）养护过程中，应有专人负责巡视和检查。

8.7.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热期施工除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相

关规定之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热期宜选择在早晨、傍晚或夜间施工，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施工。夜间施工应有良好

的操作照明，并确保施工安全。

b）施工中应随时检测气温，以及干混料、搅拌水和拌合物温度，监控超高性能混凝土

表面温度，温度过高时应及时采取防高温和降温措施。

c）热期施工时，应控制混凝土拌合物的入模温度在25℃以内。

8.7.5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冬期施工除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相

关规定之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施工气温处于5℃~10℃时，超高性能混凝土施工应采取适当的保温覆盖措施施工，

施工时应随时检测气温和混合料、拌合水的温度。

b）冬期施工时，超高性能混凝土入模温度不应低于5℃。

8.8 构件存放

8.8.1 预制构件调离台座、移运、堆放前应进行试吊装；起吊时，混凝土抗压强度应满足吊

点和构件的受力安全，构件吊装强度不宜低于设计强度的 85%；构件在翻身时应采取防止

出现裂缝的措施。

8.8.2 应按照构件刚度及受力情况制定相应的存放方案，应按不同规格分别存放，堆放的形

式和层数应安全可靠，堆放时应设置垫木，并避免产生纵向变形和局部压曲变形。

8.8.3 墩柱采用立式存放时，应验算其在最不利荷载下的稳定性；如不满足要求，应采取防

倾覆措施。

8.8.4 构件的预留钢筋应采取有效的防锈保护措施。

8.8.5 预制构件验收合格后方能出场，出场前应在表面明显位置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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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场作业

9.1 一般规定

9.1.1 安装作业前，应进行技术、质量、环保、安全文明等进行施工交底。

9.1.2 安装前，龙式起重机等大型吊装设备应进行专项检测并出具有效安全检验合格证；使

用前，应检查机具的维修、使用、检验记录。

9.1.3 预制构件安装应制订专项施工方案，其施工方法、施工工艺、临时设施和设备等宜根

据结构的构造特点和施工环境条件综合确定，对施工中使用的受力装置和受力临时结构应进

行专门设计和验算。

9.1.4 下部结构安装前，应对拼接面的坐标、高程、平整度和预埋件定位等进行复核，其精

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4的相关规定。

9.1.5 下部结构安装前，应对接头高性能混凝土进行凿毛处理，应对预埋的钢构件及外露钢

筋进行除锈处理。

9.1.6 构件安装前应在现场进行试安装。

9.2 吊装及运输

9.2.1 吊具，吊架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吊装设备应符合使用要求，使用前，应检查机具

的维修使用、检验记录。

9.2.2 构件运输前应编制运输专项方案和支承保护方案，支承保护方案应包括构件运输方向

支承点设置、外露钢筋的保护等内容。运输前应按支承方案进行检查，确保构件运输方向准

确及支承措施牢固可靠。

9.2.3 应根据预制构件参数、道路运输条件、限制条件等，实地勘察并优选运输路线、备用

路线及运输车辆。

9.2.4 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应使构件产生损伤和变形。

9.3 上部结构安装

9.3.1 主梁安装之前，支撑结构的混凝土强度和预埋件尺寸、高程及平面位置应符合设计要

求，且应对支座型号进行复核检查。

9.3.2 装配式梁（板）汽车式起重机架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a）施工现场内运输通道应畅通，吊装场地应平整、坚实在电力架空线路附近作业时，

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大雨、大雪、大雾、沙尘暴和风力六级等恶劣天气，不得进行

吊装。

b）起重机工作半径和高度的范围内不得有障碍物。

c）起重机不得斜拉、斜吊，轮胎起重机不得吊重物行驶。

d）使用双机抬吊同一构件时，吊车臂杆应保持一定距离，并应设专人指挥，每一单机

应按降效25%作业。

9.3.3 装配式梁（板）门式品梁车架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吊梁车吊重能力应大于1/2梁重，轮距应为主梁间距的2倍。

b）导梁长度不得小于桥梁跨径的2倍另加5m~10m引梁，导梁高度宜小于主梁高度。在

墩顶应设垫块使导梁顶面与主梁顶面保持水平。

c）构件堆放场或预制场宜设在桥头引道上。桥头引道应填筑到主梁顶高，引道与主梁

或导梁接头处应砌筑坚实平整。

d）吊梁车起吊或落梁时应保持前后吊点升降速度一致，吊梁车负载时应慢速行驶，保

持平稳，在导梁上行驶速度不宜大于5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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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拼装过程中涉及主梁的提升环节，均应满足下列要求：

a）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主梁提升方式；设计无要求时，可根据现场施工环境结构特征

选择合理的主梁提升方式，并应取得设计认可后方能实施。

b）主梁提升应缓慢、匀速，提升速度宜限制在2m/min内。

c）提升或旋转作业时，应暂时封闭作业影响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开放交通时，主梁底

部最低点应满足净空要求。

9.3.5 进行主梁间搭板拼装时应在次确定高程及平面位置，根据搭板重量和现场条件选择合

理吊装设备，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拼装。

9.4 下部结构接头临时连接

9.4.1 采用焊接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焊接除满足设计要求外，应满足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相关规定。

b）现场高空焊接作业应搭设稳固的操作平台和防护棚。

c）焊接时应先定位焊接，后进行正式焊接，且定位焊缝与正式焊缝应具有相同的焊接

工艺和焊接质量要求。

9.4.2 采用啮合式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拼装前应将连接处的上下端板清理干净，并将连接销孔内杂物清楚干净，并应调整

好连接销的方位和高度。

b）吊起上节段时，上节段下端板连接销与下节段带槽端板上各连接槽口对准后，利用

上节段自重将连接销全部插入下节桩的连接槽内，加压使上下节段的端板紧接。

c）当采用电焊封闭接缝时，宜在桩四周对称焊接，焊缝沿周边一圈闭合，厚度不应少

于3mm，焊缝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9.4.3 采用法兰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优先选用高强度螺栓（螺柱），不得使用低强度螺栓（螺柱）。

b）清除螺栓和螺母的螺纹处以及螺母与法兰接触面的任何杂质，确保螺母和螺栓之间

自由转动。

c）螺栓和螺母的螺纹应无变形以及裂纹等损伤，如发现应进行替换。

d）法兰应正确对中（轴向和径向），法兰密封面的平行度和对中的允许偏差应满足设

计要求。

9.5 下部结构湿接缝连接

9.5.1 采用湿接缝进行连接时，可采用抱箍连接方式进行临时固定，且临时结构（抱箍）应

满足受力要求。

9.5.2 在进行钢筋搭接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相关

规定。

9.6 超高性能混凝凝土现场浇筑及养护

9.6.1 超高性能混凝土现场搅拌应保证拌合物的均匀性，出机拌合物中不应有肉眼可见的钢

纤维结团。

9.6.2 拌合物出机后不得加水。

9.6.3 浇筑前，应检查模板支撑的稳定性和接缝的密封情况，模内不得有积水。应保证模板

在浇筑过程中不移位、不胀模和不漏浆。

9.6.4 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抹面完成后，应立即用薄膜覆盖或喷洒养护剂进行保湿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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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涂装

9.7.1 为提升高性能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表观质量及耐久性，可进行表面防护涂装，

涂装材料的技术及工艺指标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9.7.2 大面积施工前应按工序要求进行试验，以确定施工工艺的可行性，以及确定施工工艺

参数、涂料用量等。试验段应选择典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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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检验

10.1 原材料

10.1.1 一般规定

原材料质量检验应首先获得原材料厂家、品牌、规格、数量等信息，取得证明原材料质

量合格的检测报告。原材料进场后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和相关标准进行性能检验，满足要求

后方可使用。

10.1.2 质量检验要求

超高性能混凝土剂、水泥、骨料、外加剂、钢纤维、拌合用水等超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

质量检验及评定应符合表10.1.2要求。

表 10.1.2 超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要求

项次 原材料名称 检测项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1 超高性能混凝土剂
含水率、细度、氯离

子含量
200t/次 GB/T 8077

2 水泥
标准稠度用水量、细

度、凝结时间、强度
20t/次 GB175

3 骨料 颗粒级配、含泥量 30t/次 JGJ 52

4 外加剂 含固量、减水率 10t/次 GB/T 8077、GB50119

5 钢纤维
抗拉强度、长度合格

率、直径合格率
10t/次 GB/T 31387

6 拌合用水

pH值、不溶物含量、

可溶物含量、氯化物

含量、硫酸盐含量及

碱含量

地表水每 6月
一次、地下水

每年一次

JGJ 63

10.2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

10.2.1 一般规定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和相关标准进行性能检验，满足要求后方可

使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应分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的混凝土应由力学性能等

级相同、试验龄期相同、生产工艺条件和配合比基本相同的混凝土组成。

10.2.2 质量检验要求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的质量检验应符合表10.2.2要求。

表 10.2.2 超高性能混凝土拌合物质量检验要求

项

次
性能分类 检测项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1 工作性能

扩展度

每 50m3相同配合比检验一次，不足 50m3按 50m3计

算
GB/T
50080

扩展度经时损

失

扩展时间

2 力学性能

抗压强度 连续浇筑≤300m3，每 50m3检验一次，不足 50m3按

50m3计算；

连续浇筑＞300m3，超出部分每增加 100m3检验一

次，不足 100m3按 100m3计算。

GB/T
50081抗弯拉强度

弹性模量 连续浇筑≤600m3，每 200m3检验一次，不足 200m3

按 200m3计算；

连续浇筑＞600m3，超出部分每增加 400m3检验一

次，不足 400m3按 400m3计算。
抗拉性能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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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久性指标
抗氯离子渗透

性能 按照设计要求检验一次，当原材料或配合比发生重

大变化时，应再次检验
GB/T
50082

4 对收缩性能有

要求时
收缩性能

10.3 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及拌合物

10.3.1 质量检验要求

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及拌合物的质量检验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的规定。

10.4 钢材

10.4.1 质量检验要求

钢材的质量检验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要求。

10.5 预制、安装检验

10.5.1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及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公路工程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的有关规定。

10.5.2 预制构件出模后应对外观质量进行全数目测检查。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的限制缺陷应按

符合表 10.5.2的规定。

表 10.5.2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的限制缺陷

名称 现象 限制缺陷

露筋
钢筋未被混凝土材料包裹而

形成外露
存在露筋

蜂窝
表面缺失水泥浆形成的局部

蜂窝样

主要受力部位:存在

蜂窝；

其他部位：单个蜂窝面积

大于 0.02㎡，或蜂窝总面

积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1%，或深度超过 10mm
及 1/2保护层厚度的蜂窝

单个蜂窝面积大于 0.04
㎡，或蜂窝总面积超过

所在面面积的 2%或深

度超过 15mm及 1/2保
护层厚度的蜂窝

孔洞 深度超过保护层的空穴 存在孔洞

夹渣 混凝土材料中夹有杂物 存在夹渣

疏松
由离析、振捣不足而形成的

局部不密实
存在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

凝土内部
存在裂缝

麻面
混凝土材料表面局部缺浆、

粗糙或密集小凹坑
麻面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2%

外形缺陷
棱线不直、翘曲不平、飞边

凸肋、啃边、蹦角

影响结构使用功能或构件安来的外形缺陷，深度超

过过 1/2保护层厚度的啃边、蹦角

其他表面缺陷 掉皮、起砂、污染 缺陷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2%

10.5.3 预制构件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对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

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经设计单位认可，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

新检查验收。

10.5.4 预制构件模具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10.5.4的规定。

表 10.5.4 预制构件模具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内容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长度 ≤6m 1，-2 用钢尺量平行构件高度方向，取其中偏差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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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大处。<6m且≤12m 2，-4
>12m 3，-5

2 宽度、高

（厚）度

墩（柱）、台、

梁
1，-2 用钢尺测量两端或中部，取其中偏差绝对值最

大处
3 其他构件 2，-4

4 底模表面平整度 2 用 2m靠尺和塞尺量

5 对角线差 3 用钢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对角线

6 侧向弯曲 L/1500且≤5 拉线，用钢尺量测侧向弯曲最大处

7 翘曲 L/1500 对角拉线测量交点间距离值的两倍

8 组装缝隙 1 用塞尺量测，取最大值

9 端模与侧模高低差 1 用钢尺量

注：L—预制构件长度。

10.5.5 预埋件应定位准确、固定牢固，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10.5.5的规定。

表 10.5.5 预埋件、预留孔洞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2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2 吊环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0 用尺量测

3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0 用尺量测

4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尺寸 +3，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

取其最大值

5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 用尺量测

10.5.6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10.5.6的规定。

表 10.5.6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长度
＜6m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偏差绝

对值较≥6m ±10

2 宽度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偏差绝

对值较大值

3 高度 ±5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位置共 8
处，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4 表面平整度 3
用 2m靠尺安放在构件表面上，用楔

形塞尺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缝

隙

5 梁柱的侧向弯曲 L/750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10.5.7 下部结构拼装接头质量要求应符合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

10.5.7 墩柱、盖梁拼装完成后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5.7规定。

表 10.5.7 墩柱、盖梁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倾斜度 ±0.1%且≤6mm 全站仪或吊线

节段间错台（mm） 0，2 尺量

轴线偏位（mm） 3 全站仪

顶面高程（mm） ±3 水准仪

相邻墩、柱间距（mm） ±5 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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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主梁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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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超高性能混凝土轴拉性能试验方法

A.1 一般规定

本方法适用于确定施工配合比、原材料或配合比发生重大变化时，超高性能混凝土轴拉

性能的测定。

A.2 试件尺寸和数量

A.2.1 轴拉试件平面尺寸见图 A.1，厚度采用 50mm。

图A.1 单轴拉伸试验的试件尺寸（尺寸单位：mm）

A.2.2 每组试件数量为 6个。

A.3 试件制作

A.3.1 试件的浇筑、成型和养护应按 GB/T 31387的规定进行。

A.3.2 宜在试件变截面段侧面粘贴碳纤维布，亦可采取其它可靠措施强化变截面段受力，碳

纤维布宜伸入等截面段 15mm。

A.4 试验仪器设备

A.4.1 拉力试验机的性能要求除应符合《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有关规定，应可按位移控制模式进行加载。

A.4.2 用于微变形测量的仪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用于微变形测量的仪器宜采用位移传感器，也可采用千分表、激光测长仪、引伸仪

等。采用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时应备有微变形测量固定表架，试件的变形通过微变形测量固

定架传递到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采用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测量试件变形时，应备有数据自

动采集系统；条件许可时，可采用荷载和位移数据同步采集系统；

b）当采用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时，其测量精度应为±0.001mm；当采用激光测长仪或引

伸仪时，其测量精度应为±0.001%；

c）微变形测量仪的标距宜为200mm。

A.5试验步骤

A.5.1 到达试验龄期前，将试件在规定的试验环境中自然干燥 1天后，量测试件等截面区的

截面尺寸。试件厚度的取值应取试件不同位置的 6个数值的平均值，沿长轴方向每边等间距

选取 3个位置量测。当实测尺寸与公称尺寸之差不超过 1mm时，可按公称尺寸进行计算。

试件承压面的不平整度误差不应超过边长的 0.05%，承压面域相邻面的不垂直度不应超过

±5°。
A.5.2 将试件放置于试验机上下夹具中，上下夹具连接件应与混凝土试件的中轴线一致并对

中。在试件弧形段与夹具接触部位可放置 0.5mm~1mm 厚的橡胶垫片或铝垫片。将试件下端

与试验机下夹头固定，升降拉力试验机至合适高度，调节试件方向，将试件上端固定。

A.5.3 当采用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测量变形时，应将位移传感器或千分表固定在变形测量架，

并由标距定位杆进行定位，然后将变形测量架通过紧固螺钉固定在试件中部。

A.5.4 开动试验机进行预拉，预拉荷载为弹性极限荷载的 15%~20%。预拉时，应测量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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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计算偏心率，计算方法应符合 GB/T 50081的规定。当偏心率大于 15%时，应对试件重

新进行对中调整。

A.5.5 预拉完毕后，应重新调整测量仪器，进行正式测试。拉伸试验时，对试件进行连续、

均匀加荷，宜采用位移控制加载，加荷速率宜取 0.2mm/min。当采用位移传感器测量变形时，

试件测量标距内的变形应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记录，绘制荷载-变形曲线。试件初裂前，数

据采样频率不宜小于 2Hz；试件初裂后，数据采样频率不宜小于 5Hz。
A.5.6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应终止加载，停止试验：

a）试件进入拉伸应变软化阶段后拉应力低于峰值荷载的 30%时。

b）试件的拉应变达到 10000×10-6时。

c）试件拉断。

A.6 结果计算和确定

A.6.1 弹性极限点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a）宜取位移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系统绘制的荷载-变形曲线中，由线性段转为非线性段的

点作为弹性极限点；

b）当荷载-变形曲线中线性段转为非线性段的点不明显时，可取拉应变为200×10-6对应

的曲线上的点作为弹性极限点。

A.6.2 弹性极限抗拉强度和应变应按照公式（A.6.2-1）和公式（A.6.2-2）进行计算：

A
te

m m

Ff
b h

 （A.6.2-1）

te
te

lε
L

 （A.6.2-2）

式中： fte —— 弹性极限抗拉强度（MPa），计算结果精确至0.01MPa；
FA —— 弹性极限荷载（N），取弹性极限点处的荷载；

bm、hm —— 轴拉试件中部截面的宽度、厚度（mm）；

εte —— 弹性极限拉应变，计算结果精确至 10×10-6；
lte —— 弹性极限点处拉伸变形（mm）；

L —— 测试标距（mm）。

A.6.3 极限抗拉点的选取：按表 5.1.3-2规定的极限拉应变的取值作为依据选取极限抗拉点，

用来确定极限抗拉强度，同时判定应变硬化类型。

A.6.4 极限抗拉强度和应变应按公式（A.6.4-1）和公式（A.6.4-2）进行计算：

B

m m
tu =

F
b h

f （A.6.4-1）

tu=tuε
l
L （A.6.4-2）

式中：ftu —— 极限抗拉强度，计算结果精确至0.01MPa；
FB —— 极限抗拉荷载（N）；

εtu —— 极限拉应变，计算结果精确至10×10-6；
ltu —— 极限抗拉点处的拉伸变形（mm）。

A.6.5 试验结果的处理：有效轴拉试件的开裂位置应位于标距内，有效轴拉试件数量不应小

于 6个。当有效轴拉试件的数量小于 6个时，该组试件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根据所有有

效轴拉试件测值的标准值确定弹性极限抗拉强度和极限抗拉强度的最终试验结果。

A.6.6 超高性能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可按公式（A.6.6-1）和公式（A.6.6-2）进行计算：

ftk=fte，m-tSn （A.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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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u=ftu，m-tSn （A.6.6-2）
式中：fte，m —— 弹性极限抗拉强度平均值（MPa），计算结果精确至0.01MPa；

ftk —— 极限抗拉强度标准值（MPa），计算结果精确至0.01MPa；
ftu，m —— 极限抗拉强度平均值（MPa），计算结果精确至0.01MPa；
ftu —— 极限抗拉强度标准值（MPa），计算结果精确至 0.01MPa；
t —— 检验系数，可按表A.6.6规定取值；

Sn —— n组试件的标准差，计算结果精确至 0.01MPa；
表A.6.6 检验系数 t 值

试

件

组

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30 ..

. ∞

t
值

2.92
0

2.35
3

2.13
2

2.10
5

1.94
3

1.89
5

1.86
0

1.83
3

1.81
2

1.79
6

..
.

1.70
0

..
.

1.64
5

A.6.7 抗拉性能是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关键性能指标。和普通混凝土不同，由于钢纤维的存在，

超高性能混凝土在应力超过弹性抗拉强度 fte后不会立即降为零，基体开裂后纤维开始承受

拉力。随着裂缝继续扩大，纤维逐渐被拔出，抗拉性能才明显降低。参考《瑞士 UHPFRC
设计指南 SIA 2052 2016》及湖南大学试验结果，将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极限拉应变设计值偏

安全地取为 1500με（UT6-UT8）或 2000με（UT9）。按达到极限拉伸应变 εtu 时极限抗拉强

度 ftu与材料弹性抗拉强度 fte的关系，将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分为应变软化型（ftu/fte≥0.7），
见图 A.2（a）、应变稳定型（ftu/fte≥1），见图 A.2（b）、应变高强型（ftu/fte≥1.1、1.2），见图

A.2（c）。

（a）应变软化型图 （b）应变稳定型

（c） 应变高强型

图A.6.7 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受拉性能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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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混凝土涂装材料

涂装体系应由底漆和面漆组成，或由底漆、中间漆和面漆组成。每道涂层均承担特定功

能，通过涂层体系的协同作用实现最优保护效果。

B.1 涂装材料底漆

涂装材料底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B.1。
表 B.1涂装材料底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

态
目测

冻融稳定性(3次循环) 不变质 GB/T9268-2008中 A法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GB/T1725-2007

密度/(g/mL) 商定值±0.05 GB/T6750-2007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HG/T5176-2017

涂膜外观 正常 HG/T5176-2017

闪锈抑制性 正常 HG/T5176-2017

干燥时间/h
表干 ≤4 GB/T1728-2020

实干 ≤24 GB/T1728-2020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HG/T5176-2017
划格试验/级 ≤1 GB/T9286-2021

附着力(拉开法)/MPa ≥3 GB/T5210-2006

B.2 涂装材料中间漆

涂装材料中间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B.2。
表 B.2涂装材料中间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

态
目测

冻融稳定性(3次循环) 不变质 GB/T9268-2008中 A法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GB/T1725-2007

密度/(g/mL) 商定值±0.05 GB/T6750-2007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HG/T5176-2017

涂膜外观 正常 HG/T5176-2017

干燥时间/h
表干 ≤4 GB/T1728-2020

实干 ≤24 GB/T1728-2020

耐冲击性/cm ≥40 GB/T1732-2020

划格试验/级 ≤1 GB/T9286-2021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GB/T1733-1993中甲法

B.3 涂装材料面漆

涂装材料面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B.3。
表B.3 涂装材料面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

态
目测

冻融稳定性(3次循环) 不变质 GB/T9268-2008中 A法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GB/T1725-2007

密度/(g/mL) 商定值±0.05 GB/T675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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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g/L) ≤250 GB/T23986.2-2023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HG/T5176-2017

涂膜外观 正常 HG/T5176-2017

干燥时间/h
表干 ≤4 GB/T1728-2020

实干 ≤24 GB/T1728-2020

弯曲试验/mm ≤3 GB/T6742-2007

耐冲击性/cm ≥40 GB/T1732-2020

划格试验/级 ≤1 GB/T9286-2021

光泽（60°）/单位值 商定 GB/T9754-2007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GB/T1733-1993中甲法

B.4 超高性能混凝土涂装材料工艺要求

B4.1 施工环境

施工环境温度应为 5℃~35℃且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在有雨、雾、雪、大风和较

大灰尘的条件下，禁止户外施工。

B4.2 表面处理

a）超高性能混凝土表面应干燥清洁，对于表面的油污和灰尘，建议使用专门的清洁剂

进行低压喷洗或使用软刷轻轻刷洗，随后用淡水枪彻底冲洗以去除所有残留物。

b）对表面缺陷区域采用腻子进行修复。

B4.3 涂装准备

a）使用前要确认品牌、型号、颜色、批号等信息，并做好记录

b）使用动力搅拌装置对涂料进行充分搅拌，确保均匀后再进行施工。应先将各组分单

独搅拌至均匀，然后再按照指定比例混合并搅拌至均匀状态。

c）将混合好的双组份涂料按照产品说明书的指导进行熟化处理（预反应）。

d）根据施工方法和现场环境的不同，对涂料施工的黏度进行适当调整。调整黏度时，

必须使用涂料配套的稀释剂，或者采用制造商推荐的稀释剂。稀释剂的使用量应严格控制，

不得超过产品说明书所规定的最大限量。

e）配制好的涂料应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

B4.5 涂装方法

a）对于大面积的喷涂，推荐使用高压无气喷涂技术。

b）对于细长、小面积以及形状复杂的构件，适宜采用空气喷涂或手工刷涂。

c）对于难以喷涂到的部位，应先采用刷涂法进行预涂装，或在涂装第一道底漆后进行

补涂。

B4.6 涂层质量控制

a）底漆的涂覆必须均匀，确保没有任何未覆盖的区域。对于蜂窝状或边角等难以涂装

的部位，应采用刷涂法进行预先涂装或补涂。

b）中间漆涂膜应无漏涂、裂纹、气泡等瑕疵，允许存在局部少量的流挂现象，且涂膜

厚度需符合规定要求。

c）面漆涂膜必须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一致，严禁出现漏涂、裂纹、气泡等缺陷，且厚

度应符合规定。当同一工作面需使用同一颜色时，必须采用相同批号的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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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下部结构预制构件连接构造细节

C.1 连接适用范围

C.1.1 下部结构预制构件连接分为干连接、湿连接两类，各接头形式适用范围应符合本规范

7.2 节要求。

C.2 干连接构造细节

C.2.1 干连接-焊接细部构造：在预制墩柱端头外壁预留凹槽，凹槽内外包钢管，上下墩柱端

头的外包钢管采用搭接钢管焊接，搭接钢管上下缘分别与上下钢管围焊。焊接完成后，采用

高性能复合砂浆抹面。

图C.1干连接—焊接

1-墩柱纵向钢筋；2-上钢管；3-搭接钢管；4-下钢管；5-高性能复合砂浆；

6-墩柱端头预留凹槽

C.2.2 干连接-啮合式连接细部构造：在预制墩柱端头预埋啮合式端板，上端板带孔，连接鞘

通过螺栓孔安装在上端板上，下端板上带连接槽，上墩柱吊装定位后，通过自重将连接鞘插

入连接槽内，实现上下墩柱连接，连接段墩柱外表面采用高性能复合砂浆抹面。

图C.2干连接—啮合式连接

1-墩柱纵向钢筋；2-预埋啮合式带孔端板；3-预埋啮合式带槽端板；4-高性能砂浆；

5-螺栓孔；6-上节墩；7-下节墩；8-连接销

C.3 湿连接构造细节

C.3.1 湿连接-法兰+后浇 UHPC连接细部构造：在预制墩柱端头设置实心段，实心段外包钢

管，钢管外侧焊接加劲肋，端头焊接钢端板，端板上预留有螺栓孔，上下墩柱定位后采用螺

栓连接固定，连接段后浇 UHPC，墩柱内侧纵向钢筋焊接在端板上，外侧纵向钢筋在后浇段

内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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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湿连接—法兰+后浇UHPC连接

1-墩柱纵向钢筋；2-实心段；3-空心段；4-螺栓连接端钢板；5-钢管；6-后浇UHPC；

7-加劲肋；8-端板

C.3.2 湿连接-啮合式+后浇 UHPC连接细部构造：在预制墩柱端头设置实心段，实心段端头

预埋啮合式端板，上下墩柱通过啮合式端板连接后，连接段后浇 UHPC 混凝土，墩柱纵向

钢筋在后浇段内锚固。

图C.4 湿连接—啮合式+后浇UHPC连接

1- 墩柱纵向钢筋；2-实心段；3-空心段；4-预埋啮合式带孔端板；5-后浇UHPC；

6-预埋啮合式带槽端板

C.3.3 湿连接-焊接+后浇 UHPC连接细部构造：在预制墩柱端头设置实心段，上墩柱端头实

心段中上部外包钢管，同时在实心段下缘预留凹槽，下墩柱实心段预埋钢管形成承插槽，钢

管上预留孔，上墩柱实心段插入下钢管中，实心段预留凹槽与钢管预留孔对齐，通过预留孔

调整墩柱垂直度，上下墩柱临时定位后，连接段后浇 UHPC 混凝土，墩柱纵向钢筋在后浇

段内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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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5湿连接—焊接+后浇UHPC连接

1-墩柱纵向钢筋；2-实心段；3-空心段；4-上钢管；5-下钢管；6-后浇UHPC；

7-调平槽口

C.3.4 湿连接-湿接缝连接细部构造：采用抱箍实现上下墩柱临时定位后，连接段后浇混凝土，

墩柱纵向钢筋在后浇段内锚固。

图C.6湿连接—后浇UHPC连接（抱箍辅助定位）

1-墩柱纵向钢筋；2-后浇U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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